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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零售业务收费标准
	区域
	评估费标准

	
	房地产位于南平市以内（含所辖市县）
	
1.评估价100万（含）以内      元/份；
2.评估价100万-200万（含）以内      元/份；
3.评估价200万以上       元/份。
注：退报告按     元/份工本费计算；
预评估不收费。


	
	房地产位于南平市以外
	
在上述南平市内各档位评估价对应收费、退报告工本费基础上，同一笔估价委托另给予     元差旅补贴。预评估不收费。


	对公业务收费标准
	评估价
	评估费标准

	
	评估价0-1000（含）万
	
按照行业收费标准*1.5折计算，
退报告按     元/份工本费计算，
预评估按     元/份计收。


	
	评估价1000万-1（含）亿元
	
按照行业收费标准*1.5折计算，
且高不超过    元/份，
退报告按     元/份工本费计算，
预评估按     元/份计收。


	
	评估价1亿元以上
	
按照行业收费标准*1折计算，
且最高不超过    元/份，
退报告按     元/份工本费计算，
预评估按     元/份计收。



备注：
1.本报价表适用于房地产评估，非房地产类评估收费一事一议；
2.上述零售业务和对公业务是指评估报告被使用于银行业务种类，具体分类以福建海峡银行认定为准；
3.上述行业收费标准参照南平市最新的房地产评估收费标准；
4.同等资质下，报价较低一方具有优先准入权；
5.退报告指已出具正式评估报告，但授信未获批或虽获批但未放款等情况下，评估报告退还或作废。
